
知识产权申请线上登记须知

1. 我校教职工以本人或陕西中医药大学为发明人/专利权人申请的知识产

权，在申请前需在科研系统进行登记；

2. 原则上第一发明人在科研系统进行知识产权登记；

3. 准确如实填写知识产权信息；

4. 登记前应获得所有发明人同意；

5. 院系部科研秘书对知识产权登记信息进行初步审核。



知识产权申请线上登记流程

1. 陕西中医药大学一站式服务大厅-进入科研系统

(http://218.195.64.54/)

2. 选择个人角色

若作者具有多重角色，登记时，
请选择科研人员

3. 选择科研服务

（1）

（2）

点击新增，登记内容选择知识产权



4. 登记知识产权具体信息-以专利为例

五书合并书/专利代理委托书等附件命名方式：XXX-第一发明人姓名-专利名称-申请号



科研秘书审核知识产权须知

1. 我校教职工以本人或陕西中医药大学为发明人申请的知识产权，在申请前需在科

研系统进行登记；

2. 原则上第一申请人在科研系统进行知识产权登记；

3. 科研秘书需对知识产权的所有基本信息进行认真审核；

4. 科研秘书需审核相关附件命名方式是否完整：五书合并书/专利代理委托书等附件命

名方式：XXX-第一发明人姓名-专利名称-申请号；

5. 当提交的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时，需审核权利要求书是否上传；

6. 科研秘书需审核说明书、说明书附图、摘要附图等其他必要文件是否全部上传。



1. 陕西中医药大学一站式服务大厅-进入科研系统

(http://218.195.64.54/)

科研秘书审核知识产权流程

2. 选择个人角色

若具有多重角色，论文审核时，请选择科研秘书

（1）

（2）

（3）



科研秘书对专利的基本信息、各类附件等进行审核，根据审核结果选择学院通过或退回等。

3. 知识产权审核


